 花蓮港港口碼頭地勤作業人員防疫工作之衛生防護標準作業程序
目的：為防護港口碼頭地勤作業人員免受SARS危害，加強對來港船

舶之檢疫及作業人員之防護。

  措施：

一、當預報進港船舶發現「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疑似病例或接獲疫情通報時，該船船長應隨即以電報通知代理行轉知本港檢疫單位（疾病管制局第六分局）採行因應措施，並由疾病管制局第六分局通知花蓮港務局將該船安排停泊於本港檢疫錨地，必要時由花蓮港務局安排交通船協助檢疫單位登輪及進行隔離檢疫工作，並通知海巡單位及港務警察局實施船舶、人員監控管制措施。
二、來港船舶進港靠碼頭作業後，發現有疑似病例時，港警局及海巡單位應配合檢疫單位就地實施隔離檢疫措施；必要時，花蓮港務局並應配合檢疫單位視疫情需要將該船移泊至本港檢疫錨地，進行隔離檢疫措施。
   三、來港船舶由船長先以電報通報船員情況及填具SARS調查表，
       並於靠泊碼頭後除來自感染集中地區船舶由疾病管制局第六
       分局執行檢疫衛教並量耳溫外，其他國內航線船舶與非感染
       集中地區國際航線船舶則協請由東巡局八三大隊安檢人員登
       輪安檢時要求船務代理公司配合船長指派二副量測全體船員
       耳溫並作成紀錄表，發現有船員耳溫達三十七點五度以上者，
       應迅即以電話通報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六分局接送門諾醫院
       檢驗。
   四、引水人登輪引水之前應先以無線電向船長查證疫情，登輪期
       間應帶掛口罩，船舶代理及船公司業務人員以及裝卸作業人
       員登輪作業應帶口罩，並不得進入船員生活住艙區。

   五、船舶船員發現有異常並確認感染SARS疫情應隨即採取隔離
       措施，人、船停止裝卸作業，情況嚴重時要求船舶出港隔離。
   六、對於來自SARS感染集中地區船舶，船員集中於船上隔離，
       並由東巡局八三大隊二十四小時值船邊警衛，對欲下船者需
       填具「嚴重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專案防疫強制隔離通知
       書」並接受十日居家強制隔離。

S.O.P.名稱：花蓮港加強來港船舶防範SARS及港口碼頭地勤
             作業人員防疫工作之衛生防護標準作業流程


來港船舶是否來自感染集中地區





到港前提送無線電檢疫及海事衛生聲明書等確認有無疑似SARS症狀





國際航線船舶到港前提送無線電檢疫及海事衛生聲明書等確認有無疑似SARS症狀；國內航線船舶如發現亦應通報症狀





引水人登輪應配戴口罩。正常進港作業，全船人員量測耳溫，如有超過37.5度者，即通報檢疫單位依檢疫作業規定處理並確認有無疑似SARS症狀




















                                        





引水人登輪應配戴口罩。進港後檢疫人員登輪實施耳溫量測及填報防治調查表等檢疫相關措施確認有無疑似SARS症狀。船員集中於船上隔離，並由安檢值船邊警衛，欲下船者需填具「嚴重性呼吸道症候群專案防疫強制隔離通知書」並接受十日居家強制隔離。





船舶抵港暫於檢疫錨地錨泊，由檢疫單位實施隔離檢疫並通報海巡及港警監控管制，由檢疫單位免除隔離後再准進港裝卸





病患立即由檢疫單位協請醫院或港務消防隊救護車送醫隔離，該船立即停止作業並採取隔離措施或移泊至錨地實施檢疫措施。俟檢疫單位免除隔離後再准作業。





船舶正常裝卸作業。船務代理人員及裝卸作業人員配戴口罩並避免進入船員住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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